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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020201 有關「皇冠全瓷 CROWN 及圖」等商標侵權事件(修正

前商標法§81、刑法§210、216)（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刑智上訴

字第 71 號刑事判決） 

 

爭議標的：保證卡使用侵權問題 

系爭商品/服務：瓷牙貼片商品保證卡 

據爭商標：「皇冠全瓷 CROWN 及圖」、「舒芙瓷」商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商標圖樣中「全瓷」不在專用之列。 

相關法條：修正前商標法第 81 條第 3 款、刑法第 210、216 條 

 

判決要旨 

1. 按商品保證卡（書），依習慣係用以表示保證商品之真正與品質之文書。

系爭保證卡載明：該卡為皇冠舒芙瓷公司所有，業經防偽辨識，不得任意

私製，該卡保證期限為 5年，並載有皇冠公司免費服務專線。 

2. 被告與告訴人間就公司股權轉讓同意書之內容已於 99 年 2 月 12 日達成

合意，契約業已成立，並發生商標權移轉之效力。被告於 99 年 3 月 23

日交付保證卡時，自無使用「皇冠全瓷 CROWN 及圖」商標之權利。何

況，「舒芙瓷」商標權，自始即為皇冠公司所有，被告更無使用之權限。

且皇冠公司所出具載有系爭商標之保證卡，除表彰瓷牙貼片為該公司所

製作之來源表徵外，並具有擔保商品之品質之功能，被告原擔任皇冠公

司業務經理，惟已於 99 年 2 月 22 日自皇冠公司離職，另成立新Ｏ公

司，自無權再使用皇冠公司之保證卡，以擔保新Ｏ公司製作之瓷牙貼片

之權利，被告所辯均不足採信。 

 

【判決摘錄】 

一、本案事實 

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系爭保證卡所保證之商品為案外人康Ｏ牙醫診所對

證人朱ＯＯ之醫療行為，並非「皇冠公司之瓷牙」，此可由證人葉Ｏ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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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於 100 年度偵字第 24460 號案件證述：保固責任是在我身上，日後

朱ＯＯ的貼片、全瓷冠出狀況，朱ＯＯ一定是找我，再由我去找○○○

或其他的技師等語可稽，故病患於安裝完瓷牙貼片後完全是由牙醫師負

保固責任，與當初製作齒模的技師、技工所無關，系爭保證卡僅在告知

朱ＯＯ上排貼片有 5 年保固期間，並由核發保卡之葉ＯＯ醫師負責，被

告○○○主觀上並無以「行銷目的」出具系爭保證卡，更遑論有損害皇

冠公司對商品保固管理正確性之虞，原審誤認皇冠公司應對○○○負保

固責任，實有誤會。被告○○○與告訴人甲於 97年1 月成立皇冠陶齒科

技有限公司（下稱皇冠公司），雙方各出資百分之五十，並向經濟部智

慧財產局共同註冊「皇冠全瓷 CROWN 及圖」，隔年底雙方因經營理念

不合，遂協議拆夥，並於 99 年 2 月 12 日，被告○○○以手寫方式草擬

「公司股權轉讓同意書」，並載明須告訴人甲支付價金支付後，始生皇

冠公司股權移轉，及「皇冠全瓷 CROWN 及圖」商標移轉效力。嗣 99

年 5 月間告訴人始傳真電腦繕打之公司股權轉讓同意書版本給被告，被

告於 99 年 6 月初簽名用印後，告訴人始交付面額 50 萬元支票予被告，

故告訴人甲價金支付後，始生皇冠公司股權移轉、「皇冠全瓷 CROWN 

及圖」商標移轉效力。被告於 99 年 3 月 22 日將系爭保證卡交給康和診

所葉ＯＯ醫師之行為，無論在客觀情形及告訴人主觀認知下，被告尚係

「皇冠全瓷 CROWN 及圖」商標權人及皇冠公司之股東，其行為並不構

成刑法第216 條偽造文書及修正前商標法第 81條之犯行。又系爭保證卡

上之皇冠圖樣，中間有一顆星形標記，下面有兩行底線，顏色為白色，

與登記為告訴人甲所有之「皇冠全瓷 CROWN 」為彩色圖樣，下方無底

線，中間亦無星形標記，實大相逕庭，系爭保證卡與告訴人皇冠公司、

甲所註冊之商標圖樣，並無相同或相似之處，縱使如公訴意旨所指稱

「皇冠全瓷 CROWN 及圖」商標已於 99 年 2 月 12 日移轉生效，並無損

及告訴人之商標之虞云云。 

二、本案爭點 

保證卡之使用是否構成侵權，成立何罪? 

三、判決理由 

(一)經查，被告雖為前開辯解，並聲請傳訊證人侯ＯＯ，證人侯ＯＯ證稱：

99 年 2 月 22 日時其看到被告有出示一張手寫 A4 三分之一大小的公司股

權轉讓同意書草稿，嗣被告於 99 年 5 月間，才在告訴人傳真打字之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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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權轉讓同意書上用印，其於 6 月初幫被告將上開公司股權轉讓同意書

及商標權移轉的文件帶到告訴人之會計師事務所辦理用印事宜，告訴人

並當場交付一張面額 50 萬元一個月後到期之支票予伊云云。被告雖辯稱

99 年 2 月 12 日其所手寫者僅為草約，須待雙方正式簽署公司股權轉讓

同意書，且告訴人給付價金後，始發生股東權及商標權移轉之效力。惟

查，被告並未提出其所稱於 99 年 2 月 12 日手寫之草稿以審酌，惟依卷

附之電腦打字之公司股權轉讓同意書第 1 條載明：「乙方（即被告）同

意『即日起』將皇冠陶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五十股份，及皇冠全

資、舒芙瓷之商標，以新台幣伍拾萬元整轉讓給甲方（即告訴人）」，

顯與被告所辯手寫之同意書約定須告訴人支付價金後，才發生股權、商

標權讓與效力等情有違，且參酌被告於簽署 99 年 2 月 12 日之公司股權

轉讓同意書後，旋即離開皇冠公司，另成立新Ｏ公司，亦從事瓷牙貼片

製作之業務，且被告於 5 月間收到由告訴人傳真之電腦繕打之公司股權

轉讓同意書時，對於該同意書第 1 條載明：「乙方（即被告）同意『即

日起』將皇冠公司百分之五十股份及系爭商標轉讓給甲方（即告訴人）」，

且公司股權轉讓同意書所載日期「99 年 2 月 12 日」，此等足以影響其

權利義務之重要文字並未提出爭執，而逕予簽署後，交證人侯ＯＯ攜至

告訴人委任之會計師之事務所，辦理股權及商標權移轉手續等情，本院

認為被告所辯其未仔細看公司股權轉讓同意書之內容，其主觀認為辦理

移轉手續後才生效云云，為避重就輕之詞，不足採信，堪認被告與告訴

人間就公司股權轉讓同意書之內容已於 99 年 2 月 12 日達成合意，契約

業已成立，並發生商標權移轉之效力。被告於 99 年 3 月 23 日交付保證

卡時，自無使用「皇冠全瓷 CROWN 及圖」商標之權利。何況，「舒芙

瓷」商標權，自始即為皇冠公司所有，被告更無使用之權限。且皇冠公

司所出具載有系爭商標之保證卡，除表彰瓷牙貼片為該公司所製作之來

源表徵外，並具有擔保商品之品質之功能，被告原擔任皇冠公司業務經

理，惟已於 99 年 2 月 22 日自皇冠公司離職，另成立新Ｏ公司，自無權

再使用皇冠公司之保證卡，以擔保新Ｏ公司製作之瓷牙貼片之權利，被

告所辯均不足採信。 

(二)又查，按商品保證卡（書），依習慣係用以表示保證商品之真正與品質

之文書。系爭保證卡載明：該卡為皇冠舒芙瓷公司所有，業經防偽辨識，

不得任意私製，該卡保證期限為 5 年，並載有皇冠公司免費服務專線。

由系爭保證卡之文義，乃在表徵安裝在朱ＯＯ上顎之瓷牙貼片為皇冠公

司所製作，並提供 5 年期間保固之意。證人葉ＯＯ（康Ｏ牙醫診所醫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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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於原審證稱：保固卡是保證病人我們給予瓷粉或其牙科用金屬的材

質，保固卡的意思就是該瓷牙就是皇冠公司製作的，被告跟我說這個瓷

牙還是送回原來的皇冠舒芙瓷製作，被告說他剛離職，他本身公司器材

還沒有設置好，我才相信他是送回原來的公司製作，故病患朱ＯＯ於康

Ｏ牙醫診所安裝瓷牙貼片，有關瓷牙貼片之材質，係由製作瓷牙貼片之

人出具保證卡表示商品之來源兼負保固責任之用意證明，有關安裝之問

題始由康禾牙醫診所負保固責任，並無疑義，被告辯稱病患於安裝完瓷

牙貼片後完全是由牙醫師負保固責任，與當初製作齒模的技師、技工所

無關，出示保固卡並非以行銷之目的，並非商標之使用云云，不足採信。 

(三)又按所謂商標之近似，係指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商品購買人，於購買時

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，猶不免有混同誤認之虞者而言，故將兩商標並置

一處細為比對雖有差別，而異時易地分別視察，足認具有普通知識經驗

之商品購買人，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，猶有混同誤認之虞者，

仍不得謂非近似（最高法院 21 年上字第 1073 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）。

故商標之是否近似，應就兩商標總括其全部，以隔離觀察有無混同或誤

認之虞以為斷，不能僅以互相比對之觀察為標準（行政法院 26年判字第

48號、29年判字第 22號、30年判字第 1 號判例意旨參照）。易言之，

兩商標是否近似，應就其商品之相關購買人之整體印象（即外觀、讀音

或觀念組成）是否相近以為斷，不能違反通體觀察原則，任意將商標圖

樣割裂觀察（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字第 1559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本

件保證卡所示皇冠圖樣、皇冠、舒芙瓷等文字，均係以註冊商標所示文

字及圖之商標為基礎，除皇冠圖形下加繪 2 細條紋基座，6 條四角略彎

長柱有顏色深淺區別外，依通體觀察原則，整體造型、構思，均極相似，

並均佐以「CROWN 」、「皇冠」字樣，另保證卡上「舒芙瓷」之字樣，

亦採與註冊商標所示「舒芙瓷」相同之字型，僅顏色略有變化，亦即於

異時異地隔離觀察、分別檢視，縱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商品購買人，

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，仍不免產生混淆誤認，堪認均屬極為近

似。且二者均使用於牙套、齒模、假牙商品及服務，商品及服務類別相

同，實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。被告辯稱上開保證卡上之皇冠圖

騰與如附件二所示之註冊商標既不相同，亦非近似，並無致相關消費者

混淆誤認之虞，請求送智慧財產局鑑定二者圖騰是否相同或近似云云，

不足採信，又二商標之間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，係法院以具有普通知識

經驗之消費者，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程度為準認定之，並無送請智

慧財產專責機關鑑定之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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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判決結果 

原審以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 216 條、第 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、修正

前商標法第 81條第 3 款之使用近似商標罪。被告偽造私文書後，復

持以行使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，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不

另論罪。其以一行為觸犯上開 2 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應依刑法第 55

條之規定，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。原審之認事用法及量刑

堪稱允洽，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
